[bookmark: _Toc17729]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解读
一、编制背景
[bookmark: _Toc7487]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采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属于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的六种情形，其中第五种情形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可以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施征收。”同时规定，成片开发应当符合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2023年10月31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 号）（以下简称《标准》），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含义、原则、程序等基本内容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贯彻自然资源部印发的《标准》精神，2024年3月12日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发〔2024〕24号），要求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促进地方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有力手段。
庄河市人民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 号）、《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发〔2024〕24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庄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庄河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二、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
1、 成片开发范围区位分析
项目用地位于庄河市东侧城市组团区域，属于城市新区，依托鲍码河计划打造住宅、商业、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绿地休闲区域，带动庄河东侧新城区的城市快速发展。
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北侧临黄海大街，西侧临一环路，南侧临世纪大街东延，东侧临鲍码河。紧邻庄河夜市，通过世纪大街连接庄河老城区，距离庄河市政府3.0公里，距离庄河北站9.5公里。项目用地临近庄河、鲍码河，环境优美，景观条件优良。[image: G:/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第1批次林荫/6.图件/开发范围影像图.jpg开发范围影像图]
图1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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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表1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例

	农用地
	水田
	12.0144
	10.01%

	
	水浇地
	40.0202
	33.34%

	
	旱地
	13.7678
	11.47%

	
	果园
	0.5971
	0.50%

	
	乔木林地
	0.102
	0.08%

	
	其他林地
	6.0498
	5.04%

	
	其他草地
	6.1531
	5.13%

	
	农村道路
	2.0909
	1.74%

	
	坑塘水面
	0.6016
	0.50%

	
	沟渠
	1.9799
	1.65%

	
	设施农用地
	1.12
	0.93%

	
	小计
	84.4968
	70.39%

	建设用地
	建制镇
	4.5554
	3.80%

	
	村庄
	23.0505
	19.20%

	
	公路用地
	5.6838
	4.73%

	
	小计
	33.2897
	27.73%

	未利用地
	河流水面
	2.2628
	1.88%

	
	小计
	2.2628
	1.88%

	合计
	120.0493
	100.00%

	[bookmark: _GoBack]备注：耕地包含水田、水浇地、旱地，耕地面积为65.8024公顷


[image: G:/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第1批次林荫/6.图件/土地利用现状图.jpg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2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利用现状图
3、成片开方案土地权属情况
	表2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权属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土地面积

	国有
	庄河市人民政府
	58.0235

	
	小计
	58.0235

	集体
	兰店乡鲍码村
	21.7525

	
	兴达街道小河东村
	40.2733

	
	小计
	62.0258

	总计
	120.0493


[image: G:/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第1批次林荫/6.图件/权属性质示意图.jpg权属性质示意图]
图3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权属性质示意图
4、成片开发方案土地用途安排
	表3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规划用地类型统计表

	单位：公顷，%

	类别
	面积
	比例

	城镇住宅用地
	41.1050 
	34.24%

	商业用地
	9.2789 
	7.73%

	城镇村道路用地
	28.3970 
	23.65%

	公园绿地
	20.7052 
	17.25%

	[bookmark: _Toc27721]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2.1609 
	1.80%

	社会停车场用地
	0.4023 
	0.34%

	幼儿园用地
	1.2660 
	1.05%

	体育用地
	3.2650 
	2.72%

	文化用地
	1.4576 
	1.21%

	科研用地
	5.5446 
	4.62%

	医疗卫生用地
	1.8184 
	1.51%

	消防用地
	0.7265 
	0.61%

	防护绿地
	3.9219 
	3.27%

	总计
	120.0493 
	100.00%


[image: G:/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6年度第1批次林荫/6.图件/土地使用规划图.jpg土地使用规划图]
图4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使用规划图
 三、政策性分析 
1、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满足《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
方案已纳入2026年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符合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
2、国土空间规划
该成片开发范围已纳入经批准的庄河市国土空间规划，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涉及各级自然保护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项目所在地庄河市人民政府确保项目布局和规模将统筹纳入规划期至2035年的庄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3、 公益性用地比例
庄河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6年度第1批次）公益性用地面积占成片开发土地总面积的60.24%,符合公益性用地占比不低于40%的要求。
[bookmark: _Toc12125][bookmark: _Toc10352]4、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情况
上级下达庄河市上一年度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236.9公顷、闲置土地处置任务95.95公顷，预计本年度可完成下达化解任务。
5、开发区土地利用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选址不占用开发区土地。
[bookmark: _Toc10712][bookmark: _Toc25573]6、已批准实施情况
庄河市已批准成片开发方案项目满足实施条件的正稳步地推进实施，因资金问题等客观因素导致其他未实施项目我市积极地协同推进。
[bookmark: _Toc20403][bookmark: _Toc28006]7、环保符合性分析
该成片开发项目在建设和运营期满足《方案》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的前提下，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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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计划
[bookmark: _Toc30788]1、成片开发期限 
本成片开发区域的开发期限初步定为3年，具体为2026年1月至2028年12月。
[bookmark: _Toc4530]2、开发时序
	表4  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开发时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实施年度
	项目名称
	实施面积
	征收比例

	1
	2026年
	城镇住宅用地开发
	0.0246
	0.04%

	
	
	公园、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开发
	7.5124
	12.11%

	
	
	交通等基础设施
	5.0913
	8.21%

	
	
	其他公益性用地开发（防护绿地）
	0.7988
	1.29%

	
	
	商业用地开发
	0.5387
	0.87%

	
	
	小计
	13.9658
	22.52%

	2
	2027年
	城镇住宅用地开发
	1.878
	3.03%

	
	
	公园、体育、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开发
	5.3339
	8.60%

	
	
	基础设施用地
	0.7265
	1.17%

	
	
	交通等基础设施
	9.1566
	14.76%

	
	
	其他公益性用地开发（防护绿地）
	0.6946
	1.12%

	
	
	商业用地开发
	0.0209
	0.03%

	
	
	小计
	17.8105
	28.71%

	3
	2028年
	城镇住宅用地开发
	24.9191
	40.18%

	
	
	公园、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开发
	1.1157
	1.80%

	
	
	交通等基础设施
	2.7922
	4.50%

	
	
	其他公益性用地开发（防护绿地）
	1.4225
	2.29%

	
	
	小计
	30.2495
	48.77%

	总计
	62.0258
	100%


五、项目环保与安全管理建议
为有效减少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建议项目建设单位设环保负责人，污染物排放要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1、 建议项目建设运营期间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2、 建议项目单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按照相关规定编制和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3、 建议项目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要求，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在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使用和拆除等过程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同时建议相关环保部门加强对项目的监管。
六、维护群众利益保障措施
土地征收补偿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征收前，庄河市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征地情况拟定《征地补偿方案》，方案详细规定征地情况及补偿情况。
1、征地补偿标准
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大连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大政办发〔2023〕8号）的标准执行，庄河市2026年度第1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项目位于庄河市兴达街道小河东村、兰店乡鲍码村，该区域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3.4万元/亩。
2、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
按照《辽宁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辽政办发（2005）81号）依法给予本次成片开发所涉土地征收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安排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并将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保关系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按照《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庄政办发〔2021〕22号）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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